
2.6.1 

广东工业大学实验维持费分配及管理办法 

实验维持费是指学校为了保证教学实验正常进行，采购实验耗品或必要

支出而安排的专项费用。为了充分调动各学院（中心）及实验管理人员的积

极性，防止积压和浪费，根据多年来我校的运作实践，制订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一条 实验维持费的使用范围 

主要用于添置我校计划内学生实验教学过程中消耗的材料、元件、器件、

试剂、玻璃器皿、小工具、量具等低值易耗品以及维护、修理仪器设备所需

的元件、材料。未经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批准，实验维持费不能用于购置与

实验教学无关的固定资产,更不允许挪作它用。 

第二条 实验维持费分配的依据、分配标准和分配办法。 

⒈ 实验维持费分配的依据是教务处教学任务书。凡教学任务书中列明的

实验课程和实训环节，均按相关标准计发实验维持费。 

⒉ 本科生实验维持费参照学科类型、学生人数和课时数，按照学校的相

关计算办法计算分配。学校可以根据学校经费情况、实验设置情况和设备状

况对该计算办法做适当调整。 

⒊ 专科生实验维持费按相应学科本科生分配标准的 70%计算。 

第三条 实验维持费的使用管理 

实验维持费纳入学校年度财政预算，总额度由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掌握、

管理。 

1．每学期初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根据教务处下达的教学任务书，按上述

标准核算各学院（中心）实验维持费的额度并通知财务处，由财务处下达给

各学院（中心）。各学院（中心）可根据本单位各实验室实验实际消耗的具体

情况作二次安排。各实验室使用实验维持费需经学院（中心）有关主管批准、

财务处才允许报销。各学院（中心）如需在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仓库领取有



关低值易耗品，需将经费转入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实验实习费用经费薄。 

2．各学院（中心）实验维持费的二次安排中，要据实所需而作合理分配，

以保实验质量。操作中，如需添置固定资产在 2000 元/台以上的仪器设备，

应征得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的同意。在每学期尚有结余情况下，与实验（实

践）教学相关的实验室办公费用（如资料复印、实习基地调研等）可在下拔

实验维持费总额中的 20％范围内支付使用。 

3．若各单位在使用维持费过程中，随意加大行政办公费用支出，影响到

实验质量和实验环境的改善，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则有权在下次维持费下拔

总额中相应扣减。 

4．每学年末，各学院需将本年度本单位实验室维持费的使用情况及财务

详细列表上报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，并在适当场合向本单位和校内其他单位

公布。 

第四条  本规定解释权在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。 

 

 


